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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31 日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學程事務會議核定通過 

第一條 為增進本學程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議事效率，特制定本議事規則。本議

事規則未規定者依照內政部頒佈之會議規範行之。 

第二條 本會議以每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學程主任或本學程專任教師三分

之一以上之連署要求召開臨時學程事務會議。開會通知至少應於七天前發出，

以電子郵件為原則，臨時學程事務會議不在此限。 

第三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專任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開會時間已至，

不足開會人數時，得由主席宣布延長之；延長兩次仍不足人數時，主席應宣告

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第四條    議案以下列四種方式提出始得成立： 

 一、學校交議者。 

 二、學程主任提議者。 

 三、本學程委員會提議者。 

                四、經三人(含三人)以上連署之提案者，唯書面資料需於開會前三天提出。 

第五條   開會應備議程，以書面為之，其項目應包括：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三)其他報告或一般學程事務

討論 

二、提案討論 

三、臨時動議 

四、選舉 

五、意見交換 

六、主席結論 

七、散會 

第六條 如有重大事件，主席得徵求出席人數半數以上之同意得更改會議程序。發言應

簡單扼要，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以不超過兩次，每次不超過三分鐘為宜。提案

之說明，質疑之應答，事實資料之補充，工作或重要事項之報告，經主席許可

者，不受前項限制。出席人員如需延長或增加發言次數，應請求主席許可。必

要時，主席應徵詢會眾有無異議，如有異議，應付表決。 

第七條 議案討論之議決，若出席人員無異議則為通過；出席人員有異議時，應以舉手

或投票方式表決，表決以出席人數二分之一（含）以上贊成者為通過；議事案

無論通過與否均應列入會議記錄，副本分送全體專任教師。 



第八條 主席不參與舉手表決為原則。主席於議案表決同數時，始得加入使其通過或

否決。 

第九條    對於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報告事項，主席應徵詢與會人員意見，如無異議，

即為認可，如有異議，仍應提付討論及表決。 

第十條 議案經表決通過或否決後，如因情勢變遷或有新資料發現而認為原決議案確

有重加研討之必要時，得於同次或下次會議提請覆議，決議案之覆議，應具

備下列條件： 

  一、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行者。 

  二、具有與原決議案不同之理由者。 

第十一條  動議案件，需有出席人員十分之一以上之附署始可成案，其決議依第七條之

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列席人員有發言權和討論權，無覆議權及表決權。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